附件5

黄石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机构

评审标准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和分值

	分类
	指标分值
	评审点
	

	商务部分（30）
	基础条件

（5分）
	基础条件保障能力（5分）
	评估申报单位为开展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所提供的办公条件、网络环境等基础保障能力。

（1）办公场地面积明确、网络环境合规，授权运营场地设施条件基本完备的，得3-5分；

（2）办公场地面积、网络设施等授权运营场地设施条件不完备的，得1-2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注：须提供场地设施条件证明材料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单位资质

（5分）
	企业资质与知识产权储备

（5分）
	评估申报单位在数据相关领域的企业资质水平及知识产权储备能力。

（1）申报单位具有数据相关领域资质证明，如数据要素型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CMMI软件能力成熟度、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等认证，每提供一个得1分，本小项最高得3分； 

（2）申报单位具有计算机软件类著作权登记、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数据资产登记等证书，每提供一个得1分，本小项最高得2分；

（3）不提供不得分。
注：须提供有效的证书或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具有的资质均可，但需提供有效的股权关系佐证材料。

	
	人员资质

（5分）
	运营人员资质与专业能力

（5分）
	评估申报单位拟安排的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是否具备计算机、数据、法律等领域的专业技术证书。

项目负责人或团队成员具有计算机、数据、法律等领域高级、中级证书，或运营工作所需专业能力相关认证，如大数据分析师、大数据工程师、数据安全工程师、DCMM数据管理师、首席数据官（CCRC-CDO）、数据安全官（CCRC-DSO）、数据合规官（CCRC-DCO）、信息隐私专家认证（CIPP）、数据保护官（DPO）、注册数据安全治理专业人员（CISP-DSG）、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系统规划与管理师、网络规划设计师、信息安全工程师、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等证书，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得5分，不提供不得分。
注：同一人不可重复累计得分。申报单位须提供上述人员技术类职称证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劳动合同的证明材料复印件，资料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具有的资质均可，但需提供有效的股权关系佐证材料。

	
	单位获奖

（5分）
	获奖荣誉（5分）
	评估申报单位在数据或网络技术相关业务领域是否获得省级及以上科技类或竞赛类权威奖项或竞赛证书。
    申报单位在相关业务领域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或者竞赛证书的，每提供1项得1分，最高得5分，不提供不得分。

注：须提供获奖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具有的资质均可，但需提供有效的股权关系佐证材料。

	
	同类项目

业绩

（10分）
	项目经验与实施能力（10分）
	评估申报单位在相关领域的项目实践经验。
具有承接信息化建设、信息网络安全、数据治理、数据开发应用场景等相关项目经验的，每提供1项得1分，单个项目建设规模超1亿元再得2分，本项最高得10分,不提供不得分。
注：须提供上述项目合同或者合作协议的复印件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作为证明材料。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具有的资质均可，但需提供有效的股权关系佐证材料。

	技术部分（70）
	运营目标

（5分）
	数据资源运营目标（5分）
	评估申报单位对公共数据资源运营目标设定的明确程度。
（1）目标清晰，目标设定具体且量化，包含详细的实施步骤、预期里程碑和时间框架等，得3-5分。

（2）目标设定简单，具有一定可执行性，得1-2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管理体系

（10分）
	管理组织与团队建设（3分）
	评估申报单位的运营组织架构、部门、人员配置及团队能力。
（1）组织架构权责清晰，设有独立的数据管理部门，职责分工明确、人员配置完善，团队能够支撑日常运营，得2-3分；

（2）组织架构基本建立，设立相关部门但权责划分明确性不足，团队支撑能力一般，得1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制度完整性与保障能力

（3分）
	评估申报单位的运营管理制度体系保障能力。
（1）运营管理制度健全，内容完整、可操作性强，得2-3分；

（2）运营管理制度内容简单或缺失关键要点，可操作性一般，得1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数据安全管理完备性（4分）
	评估申报单位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响应计划完备性。
（1）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应急响应计划详细，得3-4分；

（2）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不清晰，应急响应计划不明确的，得1-2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运营场景及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
（20分）
	应用场景建设与可行性

（4分）
	评估申报单位对重点应用场景的理解深度、需求分析的准确性、实施路径的可行性。
（1）应用场景贴近本地实际，对现状、需求、工作重点及难点均有明确、深入的阐述，实施路径清晰、可行性强，得3-4分；

（2）应用场景需求分析较完整，但对现状理解或难点把握不够深入，可行性一般，得1-2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生态培育与开发商合作

（4分）
	评估申报单位的数据产品开发商培育计划、合作伙伴引入机制及生态协同发展策略。
（1）有明确的数据产品开发商培育计划，合作模式清晰，生态协同机制完善，能有效吸引和赋能合作伙伴，得3-4分；
（2）对开发商培育或生态合作有初步考虑，但计划不够具体，合作模式模糊，得1-2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规划及价值

（4分）
	评估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的丰富程度、开发规划的系统性、预期经济与社会价值。
（1）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类型丰富，开发规划全面覆盖应用场景需求，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得3-4分；

（2）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规划基本完整，但覆盖度或价值体现不足，得1-2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产品规划完备性与落地支撑（4分）
	评估申报单位的数据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完整度、交付可实施性及落地准备情况。
（1）数据产品和服务形态、交付形式、交付通道、权益关系等描述清晰完整，规划合理，有明确的数据需求清单，能够快速支撑落地实施，得3-4分；

（2）数据产品和服务规划基本完整，但交付路径或需求清单不够清晰，落地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得1-2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市场交易与商业模式验证

（4分）
	评估申报单位的推广策略、盈利模式、交易机制设计合理性及需求方合作进展。
（1）推广策略和盈利模式设计合理，充分结合目标市场与用户需求，已有明确需求方，达成合作意向，或试点能快速走通运营模式，得3-4分；

（2）策略模式基本合理，有潜在需求方，尚未达成实质性合作，或试点模式尚待验证，得1-2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技术支撑

能力

（15分）
	平台建设与技术架构完整性

（5分）
	评估申报单位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的建设能力。

（1）具备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平台建设能力，建设内容完善，技术架构完整、业务流程清晰，得3-5分；

（2）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平台建设能力不够明确，内容简单、流程不够清晰，得1-2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数据安全技术防护完备性

（10分）
	评估申报单位的数据安全技术防护与管理措施的明确程度。
（1）数据安全保障技术方案完备，技术防护措施详细，体现数据沙箱、隐私计算等先进技术应用，数据分类分级、应急预案等明确，得6-10分；

（2）数据安全保障技术方案较全，技术防护措施和技术深度一般，得1-5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公共数据运营规划

（15分）
	运营规划清晰性与完整性

（3分）
	评估申报单位的公共数据资源运营整体计划的明确程度。

（1）公共数据资源运营整体计划清晰、方案详细，涵盖实施路径、关键任务、资源安排等核心要素，得2-3分；

（2）公共数据资源运营整体计划有但不明确的，得1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定价与流通管理策略明确性（3分）
	评估申报单位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定价策略的明确程度。

（1）数据产品和服务定价、流通管理策略清晰明确，涵盖定价机制、流通规则等关键要素，得2-3分；

（2）数据产品和服务定价、流通管理策略有但不明确的，得1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收益分配策略明确性（3分）
	评估申报单位的数据产品和服务收益分配策略的明确程度。

（1）数据产品和服务收益分配策略详细全面，分配原则清晰，分配对象明确，测算比例合理，附整体分配流程设计图，满足或优于需求，得2-3分；

（2）数据产品和服务收益分配策略较全面，分配原则较清晰，分配对象较明确，测算比例较合理，附关键环节流程设计图，基本满足需求，得1分；

（3）策略未明确分配对象、测算比例等核心要素，分配流程逻辑混乱或不提供，不得分。

	
	
	披露计划明确性

（3分）
	评估申报单位的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信息披露计划的明确程度。

（1）数据运营信息披露计划清晰、完整，披露主体明确、披露内容覆盖关键运营环节、披露频率合理、披露方式及实施安排具备可操作性，得2-3分；

（2）数据运营信息披露计划有但不明确的，得1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年度评估计划明确性（3分）
	评估申报单位的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年度评估计划的明确程度。
（1）数据运营年度评估计划清晰、完整，评估目标明确、评估周期合理，评估内容覆盖运营绩效、安全合规、价值成效等关键维度，评估指标体系、实施流程、结果应用等具备可操作性，得2-3分；

（2）数据运营年度评估计划有但不明确的，得1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保障支撑

措施

（5分）
	要素保障计划明确性与完备性（5分）
	评估申报单位对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所需的资金、资源、人才等核心要素的保障计划的明确程度。

（1）资金、资源、人才等要素保障计划明确、完整，各类要素的投入规模、来源渠道、配置方式、使用安排清晰，保障措施可落地，与运营目标、实施阶段相匹配，得3-5分；

（2）资金、资源、人才等要素保障计划有但不明确，得1-2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总分：100分




